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终止与四家煤矿财产份额转让框架协议的

独立意见 

 

     经了解，公司本次终止与四家煤矿财产份额转让框架协议，是基

于主体公司贵州天伦矿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以及未来发展规

划的实际考量，本人认为是必要和可行的，是有利于公司发展的。 

 

 

 

独立董事：卫建国 王珺 丘海雄 

2014 年 4 月 24 日 




